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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行政院函送呂委員玉玲就雪山隧道 101 年 5 月 7 日火燒車事件

，救災緊急應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5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81） 

呂委員就雪山隧道 101 年 5 月 7 日火燒車事件，救災緊急應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

查復如下： 

一、為辦理國道 5 號雪山隧道各項防救災工作，本部高速公路局訂有「國道 5 號雪山隧道公路事故

暨整體防救災應變計畫」，並奉行政院核定，每季依應變計畫規定辦理防救災演練。另雪山

隧道各項硬體設備除依據消防法規設置外，亦多依循國際規範，設備功能均屬正常，且訂有

檢驗標準及定期檢驗時程，落實辦理相關檢驗及維護工作。 

二、雪山隧道 101 年 5 月 7 日火燒車事故發生時，本部高速公路局坪林行控中心即依據前揭應變計

畫中規定之各項作業程序，於第一時間辦理各項通報及救援避難等。各單位在第一時間投入

大量人力，辦理各項通報、引導、聯繫及派遣車輛進入救援等作業。緊急事件發生時，現場

部分監控設備因不耐高溫致設備損毀無法完全瞭解現場狀況，然透過行動電話等方式與現場

仍保持聯繫，各救援單位並依據緊急應變程序完成救援工作。事故發生後對隧道相關硬體設

備，亦無大規模損壞而須長時間封閉修復之情況，實係平時演練成效所致。 

三、事件發生後，本部立即邀請相關單位及專家學者組成「國道 5 號雪山隧道 0507 火燒車事件專

案檢討改善小組」，邀請國外專家來臺，辦理專家學者研討會，檢討相關防救災缺失及據以

撰擬檢討報告，並針對相關設備、救災程序、各單位聯繫、用路人規範、救災演練規劃等，

研擬各項短、中、長期改善方案，各項工作均已陸續著手辦理，期能提供用路人更安全之行

車環境。 

（五十七）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具罰則規定之自治條例審查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5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86） 

楊委員就具罰則規定之自治條例審查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按司法院釋字第 498 號、第 553 號解釋意旨，中央對地方自治條例之核定審查，應本尊重地

方自治精神，為適法性監督，而非適當性監督；另依地方制度法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自治條例

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本院及各部會為地

方自治條例核定之審查時，自應依上開司法院釋字解釋意旨及有關規定，並在尊重地方自治精神之

前提下，儘速辦理。 

（五十八）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現行「地方制度法」第 40 條規定上

級機關監督密度過高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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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5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85） 

楊委員就現行「地方制度法」第 40 條規定上級機關監督密度過高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

部查復如下： 

按地方制度法第 40 條第 5 項規定之立法意旨，係為使鄉（鎮、市）政務在有必須之經費下，

得以正常推動，故賦予縣政府就鄉（鎮、市）總預算案審議產生爭議時處理之權責。對於鄉（鎮、

市）所會產生爭議，上級政府應如何執行其自治監督權限，內政部將於地方制度法進行通盤檢討時

，邀集相關機關研商，以作為修法之參考。 

（五十九）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三級毒品愷他命嚴重入侵校園，不科

以刑責，嚇阻效果甚低，為杜絕愷他命進入校園、危害社會，

要求法務部及相關部會審慎評估將愷他命改列為第二級毒品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34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6-1097） 

對丁委員守中就三級毒品愷他命嚴重入侵校園，不科以刑責，嚇阻效果甚低，為杜絕愷他命

進入校園、危害社會，要求法務部及相關部會審慎評估將愷他命改列為第二級毒品問題所提質詢，

經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 

一、法務部毒品審議委員會自 93 年 4 月 22 日至 101 年 6 月 27 日共有 7 次討論三級毒品愷他命是

否改列為第二級毒品，均決議維持為第三級毒品。 

二、最近一次於去（101）年 12 月 27 日上午召開「第五屆第四次毒品審議委員會會議」，審議最

近民意代表、媒體及社會各界關切的愷他命是否改列為第二級毒品議題，但經審議結果仍維

持愷他命為第三級毒品。會中由醫政、食品藥物、警政、調查、衛生、教育、司法、獄政、

觀護等各機關代表及精神醫學、公共衛生、法律學者、社會人士、律師等學者專家，就愷他

命之成癮性、濫用性及社會危害性是否符合第二級毒品之要件進行廣泛的討論，並由各權責

單位就愷他命維持為第三級毒品及改列為第二級毒品相關之觀察勒戒、強治戒治及戒癮治療

等諸多面向的問題熱烈討論。 

三、會中由各委員提出意見，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有委員提醒一般認為愷他命的成癮性較低，但依賴

性不低，換言之，愷他命的心癮大於身癮，戒斷症狀不明顯，所以如將愷他命改列第二級毒

品，依法應施以觀察勒戒，則與現行對於施用第一、二級毒品應施以觀察勒戒之制度設計係

為戒除施用者身癮之目的不符。但心理諮商對於吸食愷他命的戒癮治療非常重要。另有多位

委員認為愷他命目前固有氾濫的趨勢，但不是改列為第二級毒品課以刑責就能解決問題，而

應該就拒毒宣導、緝毒、戒毒提出確實有效的配套措施，即應定下時程落實執行法務部提出

的「全民總動員掃 K 行動計畫」，拒毒火網全開，在全國各電視頻道、廣播系統、網站、電

視牆、電子看板……等宣導愷他命的毒害。又要建構全國的聯防及通報網絡，並雷厲風行掃


